丹凤集团健民路16（勘）131 （ 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1、 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2、 强制性标准

1、报告引用规范、标准不准确：

①引用了许多已过时的老规矩，如《市政工程勘察规范》及有关公路规范，回复时应吧纠正后规范、标准一一列出。

②本工程不应把一些建筑规范、标准引入。

2、没有确定本道路的工程类别及工程重要性，不符CJJ56-2012第3.0.1条1款。

3、没有确定场地复杂程度等级，岩土工程条件等级，没有确定本勘察等级，不符CJJ56-2012第3.0.1条2-4款。

4、没有交待路面设计标高等，不符CJJ56-2012第5.1.2条2款。

5、没有按JTG B02-2013第4.1.3条要求，给出场地覆盖层厚度及剪切波速来确定场地类别。

6、没有评价地表水和地下水对路基稳定性影响，不满足CJJ56-2012第5.1.4条2款。
三、勘察深度

  1、未确定基土的干湿类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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